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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越刑事实体法规定的司法出罪已经不是中国的特色，为了解决超法规出罪的正当性问题，也是为了
探讨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本书从刑事一体化角度出发
在考察国内外立法与实践的基础上。
论证了程序法应当具有独立的出罪功能。
罪刑法定原则追求刑事法治的目的决定了其具有消极性，即不禁止将犯罪行为进行非犯罪化处理。
程序法的独立价值追求又决定了程序法具有使实体法相对化的效果。
补充和否定实体法的内容是程序法独立性的体现。
程序法应当具有独立出罪的功能不但没有原则性障碍，还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独立出罪规定和大量的司法出罪实践，更表明程序法具有独立出罪功能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
超法规出罪不是法治国的常态
由于出罪处分与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相吻合。
以政策替代法倖的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容忍、但是。
法律必须及时调整，以满足规则之治的需要。
本书分析了程序法与实体法在刑事领域的作用机制，提出了程序法独立出罪的依据和原则性要求，分
析论证了应当由程序法规定出罪的具体事由，并就每一个具体的出罪事由设计了较为完备的程序保障
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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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程序法出罪功能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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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容
　　(二)罪刑法定原则不禁止出罪
　　(三)现行刑法各种出罪情形透视
　二、实体法与程序法在刑事领域的作用机制
　　(一)程序法对实体法具有依附性
　　(二)刑事政策需要程序法与实体法合力
　　(三)程序法存在独立的价值追求
　　(四)程序法具有独立的处断能力
第二章　程序法出罪之依据与原则
　一、现行《刑事诉讼法》独立出罪考察
　　(一)独立出罪的规定
　　(二)独立出罪的合理性
　　(三)独立出罪中的问题
　二、程序法出罪的依据
　　(一)正当程序
　　(二)政策需要
　　(三)功利选择
　三、程序法出罪的原则
　　(一)保持与实体法内在的协调性
　　(二)补充实体法之不足和不能
　　(三)满足最迫近的需要
　　(四)坚持法制主义
第三章程序法出罪之事由
　一、刑事和解
　二、制裁部分程序违法
　　(一)非法证据排除可能放纵犯罪
　　(二)诱惑侦查导致“陷阱抗辩”的免罪
　三、容忍某些特殊侦查
　　(一)犯意诱发型侦查的“教唆”免责
　　(二)卧底侦查人员参与犯罪之免责
　四、交易豁免
　　(一)作证交易免罪
　　(二)认罪交易免罪
　　(三)特殊贡献免罪
　五、犯罪人死亡
　六、无罪判决
　七、律师辩护言论
　八、超法规事由
第四章　程序法出罪之规制
　一、刑事和解事由的出罪程序
　　(一)适用刑事和解出罪的案件范围
结语　程序法在依附中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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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立法时没有料到，这一规定成了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就以何种条件决定不起诉（如被告人到
底需支付多少钱等）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依据。
实践中的做法早已超出了法律的限制，如扩大适用于重罪、没有足够证据的案件等，而且法院的批准
通常不过是例行公事。
”五、犯罪人死亡犯罪人死亡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
，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依此精神，立案之前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的“准犯罪人”死亡的，当然也不应当启动刑
事诉讼程序来追究其刑事责任。
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对犯罪行为否定的方式就是适用刑罚。
所以，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受到刑罚的惩罚。
但是，由于案件中存在诸多影响刑罚适用的情节，犯罪被认定但刑罚没有适用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于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就包括了定罪处刑和定罪免刑两种。
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被追究的对象是犯罪人，二者之间形成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是有犯罪行
为的发生。
而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应当是指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或内容的消灭。
其中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消灭就是指犯罪行为的不存在，而主体的消灭主要是指犯罪人死亡，犯罪人
死亡属于特定的“非罪事件”。
因为“根据罪责自负的原则，犯罪人死亡意味着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消失，那么在此犯罪人与国
家之间因其犯罪行为而形成的刑事法律关系就归于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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